关于开展2019-2020年度无锡市电子商务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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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各市（县）、区商务局：
　　为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示范的引领带动作用，推动我市电子商务健康快速高质量发展，现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19—2020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业、示范基地（园区）创建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申报条件
　　以《无锡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创建规范》、《无锡市电子商务示范基地（园区）创建规范》中设立的条件为基础条件，经专家评估等程序择优确认。
　　二、工作程序
　　（一）各市（县）、区商务局对照示范创建规范（见附件1、附件2）组织企业和园区申报，经初审后向市商务局书面推荐。
　　（二）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打分，并根据需要组织实地核查。
　　（三）根据评审结果和核查情况，在市商务局网站对拟确定的示范对象进行公示。
　　（四）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市商务局确认公布示范企业、示范基地（园区）名单。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
　　（一）各市（县）、区商务局部门推荐文件；
　　（二）申报示范企业汇总表（附件3）；
　　（三）申报示范基地（园区）汇总表（附件4）；
　　（四）示范企业申报表（附件5）；
　　（五）示范企业申报书（附件6）；
　　（六）示范基地（园区）申报表（附件7）；
　　（七）示范基地（园区）创建工作方案（附件8）；
　　（八）相关申报材料涉及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或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）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（备案）ICP证复印件、经审计的会计年报及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、涉及行政许可的商品或服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（以上复印件加盖公司章）。其中，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项材料为推荐文件，由各市（县）、区商务局上报；（四）（五）（八）项为示范企业申报材料，（六）（七）（八）项为示范基地（园区）推荐材料，由申报单位装订一份上报。
　　四、有关说明
　　（一）申报示范企业的：各市（县）、区商务局推荐不超过10家。
　　（二）申报示范基地（园区）的：各市（县）、区商务局推荐不超过3家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（三）请各市（县）、区商务局于2019年3月10日前，将申报材料（含电子版）报送至市商务局。电子版材料应包括上述申报材料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（六）（七）项内容。
　　（四）市商务局将从中择优选择上报省商务厅，参评省级示范创建。
　　联系人：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  孙剑    郭桂荣
　　电话：0510-81823071    0510-81823068
　　附件：1．无锡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创建规范
　　2．无锡市电子商务示范基地（园区）创建规范
　　3．申报无锡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汇总表
　　4．申报无锡市电子商务示范基地（园区）汇总表
　　5．无锡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申报表
　　6．无锡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申报书提纲
　　7．无锡市电子商务示范基地（园区）申报表
　　8.   无锡市电子商务示范基地（园区）创建工作方案编制要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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